




桐柏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实施方案

按照《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南阳市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月度考核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为了进一步推动

营商环境工作落到实处，继续贯彻落实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桐柏县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为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打好坚固的基础，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推动营商环境

各项工作任务落实，现结合市场监管指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全系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增强

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对违法者“利剑高悬”；

切实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守法者

“无事不扰”。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由政府监管向社会

共治的转变，以监管方式创新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达到

市场监管与互联网+监管事项相结合，从而实现“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各领域全覆盖，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常态化，市场监管领域新型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实现信

用监管、分级分类监管、综合监管、智慧监管的总体目标。

二、工作重点

各业务股室根据各股室的监管职责及“互联网+监管”



的监管事项清单，制定各股室 2025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事项清单和年度抽查计划，达到“互联网+监管”与“双

随机、一公开”的两相印证，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常态化，为南阳市营商环境月评做好准备。

其中，涉及“互联网+监管”数据录入的业务股室，按

照“全覆盖”的原则，根据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事项清单，梳理本股室的检查事项清单。

各业务股室按照所提交的检查事项统计表，根据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统计表，制定各业务股室 2025

年双随机抽查计划。抽查计划分为本部门抽查计划和部门联

合抽查计划。

为实现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部门

联合抽查计划制定，应采取少抽多检的原则，在保证联合抽

查任务数量的情况下，抽取较多的检查对象，开展抽查任务。

同时，积极探讨跨区域跨县联合抽查任务的开展，为下一步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机制做好准备。

各业务股室的抽查计划频次应根据各业务股室的监管

职责风险程度、企业信用分级分类进行制定抽查计划。如涉

及“四大安全”的业务股室，每年应开展双随机检查的次数，

不少于 1 至 2 次；不涉及重大民生和安全的，应根据企业信

用风险等级进行抽查检查，风险等级高的应加大抽查检查频

次，风险等级低或信用值高的应减少抽查次数，但每年不少



于 1 次。

三、工作实施

（一）完善检查事项清单

各股室根据提交的检查事项清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 示 系 统 （ 部 门 协 同 监 管 平 台 - 河 南 ）

https://59.207.104.21/进行录入。各部门执法人员登入各

自的执法账号（密码统一为 a12345678），具体步骤为双随

机监管-基础库管理-检查事项清单管理-新增-国务院直属

机构-交通部-02-具体信息（各部门根据自己情况填写）

（二）检查对象库

检查对象库为各股室的检查对象，如 2025 个体低风险

行业库，各部门根据年度抽查计划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河南）https://59.207.104.21/

进行录入，具体步骤为双随机监管-基础库管理-检查对象库

-新增-筛选数据-风险等级-导入。

（三）执法人员库

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前期已入库，并存在对应的执法人员

库，各部门仔细查看各自的执法人员库情况，如需修改，上

报法制股，进行修改。

（四）抽查检查计划库

各部门根据年度抽查计划进行实施，双随机监管-基础

库管理-抽查检查对象库-新增-新增（点进去后）-选择检查



事项清单，双随机监管-抽查任务监管-本部门任务执行-抽

取执法人员。

（五）结果录入

按照《桐柏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关于印发推进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及互联网+监管数据归集的通知》要

求，抽查结果应在抽查行为产生的 7 天之内录入至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系统。

四、工作要求

（一）完善执法流程。在开展抽查任务之前，应制定抽

查任务的实施方案，按照实施方案开展双随机检查。现场检

查时，应填写现场检查记录表，拍摄现场检查图片，以及其

他抽查任务相关材料（如，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许可检查，

提供已取得的经营许可证图片）。检查结束后，在抽查行为

产生的 7 天之内录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二）结果后续处理。抽查结束后，抽查任务的业务股

室，应对本次抽查任务的结果进行核算，形成统计表。统计

表和双随机系统截图一起附在抽查任务的实施方案后，进行

留存。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检查对象，要依法采取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立案调查等后续处理措施，防止监管脱节。进行

一般性行政处罚的，要将行政处罚信息录入、导入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协同监管平台，由协同监管平台

归集后，自动记于企业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河南）进行公示。

（三）做好档案管理。双随机抽查时的现场档案，应及

时存档，做好档案留存工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双随机抽

查检查档案，由各执法人员将纸质检查材料完善后报法制股

备存。

附件 1：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清单

附件 2：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统计表



附件 1：

桐柏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名

称
检查内容

事项类

别

事项

类型
责任股室 事项依据

1

对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的

监管

对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规定携带车辆营运证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道路

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对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六十六

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号）第八十四条第三项。

对客运经营

者经营行为

的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擅自改装已取得营运证

车辆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七十条

第一款

对客运经营者未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对客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者不按规定的线路、公布的班

次行驶，强行招揽客、擅自变更运输车辆、擅自终止客运经营的行政处

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一百条

第一款

2

对客运场站

企业经营行

为的检查

对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六十六

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号）第八十四条第三项。

对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者允许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经营、超载车

辆、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出站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道路运输车辆进站经

营、擅自改变站场用途、不按规定公布站点、线路、班次、时间票价的

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一百条

第一款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运输站（场）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12 年第 8 号）第九十一条

3

对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的

监管

对货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五十九

条

对不合格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

输部 2016 年 55号）第三十六条

对货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营运证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

第一款

对货运经营

者经营行为

的处罚

对从事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 2012 年第 1号）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六

十七条



对货运经营经营者强行招揽货物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等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一条；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二款

对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辆的、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

运证的车辆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三

条；

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

第一款

4

货运源头企

业车辆装载

的检查

对货运源头企业为无牌无证或者证照不全的货运车辆装(配)载货物的；

为货运车辆超标准装载货物并放行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

八条

对货运源头企业为无牌无证或者证照不全的货运车辆装(配)载货物的；

为货运车辆超标准装载货物并放行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

八条

5

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经营

企业的检查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非法转让出租许可证件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 74 条；《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部 2016 年第

51 号及修正的第 49 条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 65 条；《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 47 条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未按规定培训或者培训结业证书发放时弄虚作

假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 74 条；《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2016 年第 51 号及

修正的第 49 条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河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 80 号）第三十九

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



理规定》2016 年第 51 号第五十条

6

机动车维修

企业经营行

为的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406 号）第五十九条、《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 2015 年第 17号令）第四十五条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未按规定备案、从事经营行为不符合标准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406 号）第五十九条、《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 2015 年第 17号令）第四十五条

7

农村公路、桥

隧不定向抽

查

对在农村公路一定范围内挖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爆破作业及

其他危及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农路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8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企业的检查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提供服务车辆或驾驶员未取得经营许可证》,

或者线上提供服务车辆或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或驾驶员不一

致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违规收费或

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

行为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经营服务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或伪造、变造

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9

客运、货运企

业安全生产

的检查

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道路

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号）

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 406 号，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道路

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8号）

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

备行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

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公路法》、《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对未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行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对未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

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国内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代民共和国船舶

安全监督规则》

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

备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通用 局安全股 《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10

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企业

经营行为的

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公共交通

枢纽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或转让、倒卖、伪造巡游出租汽

车相关票据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一

条和第三十五条



检查 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或不按照规定使用计

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或不按照规定出具相应车费票据等行为的行政处

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一

条和第三十五条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擅自暂停、终止全部或者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或出租或者擅自转让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 46 条

对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况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二十九条

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

从事经营活动或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

辆从事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第

一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

四十五条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经营

服务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通用 执法大队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附件 2：

桐柏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5 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

划统计表
序

号
计划名称 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事项类

别

抽查方

式
检查对象

检查方

式

抽查

数量/

比例

抽查时间 责任股室

1

2025 年县

局客运企

业不定向

抽查

2025 年县

局道路旅

客运输企

业不定向

抽查

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

许可证的

处罚

对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

道路客运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20% 3-10 月 执法大队

客运驾驶

员资格证

的处罚

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车辆的

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客运经营

者营运证

的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规定携带车辆营运

证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客运经营

者经营行

为的检查

对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行政检

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客运经营

者经营行

为的处罚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

车辆、擅自改装已取得营运证车辆的行政处

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客运经营者未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客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

证件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

者不按规定的线路、公布的班次行驶，强行

招揽客、擅自变更运输车辆、擅自终止客运

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2

2025 年县

局道路旅

客运输场

站企业不

定向抽查

2025 年县

局道路旅

客运输场

站企业不

定向抽查

客运场站

企业经营

行为的检

查

对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行

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者允许无证经

营的车辆进站经营、超载车辆、未经安全检

查的车辆出站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道路运

输车辆进站经营、擅自改变站场用途、不按

规定公布站点、线路、班次、时间票价的行

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运输站（场）

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3

2025 年县

局道路货

运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2025 年县

局道路货

运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货运经营

者运输许

可证的检

查

对货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

证件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货运驾驶

员资格证

的检查

对不合格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的

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货运经营

者车辆营

运证的检

查

对货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营运证

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货运经营

者经营行

为的处罚

对从事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

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货运经营经营者强行招揽货物的、没有采

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的行政处

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运输车

辆的、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

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

运输经营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4

2025 年县

局货运源

头企业不

定向抽查

2025 年县

局货运源

头企业不

定向抽查

货运源头

企业车辆

装载的检

查

对货运源头企业为无牌无证或者证照不全

的货运车辆装(配)载货物的；为货运车辆超

标准装载货物并放行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源头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货运源头企业为无牌无证或者证照不全

的货运车辆装(配)载货物的；为货运车辆超

标准装载货物并放行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货运

源头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5

2025 年县

局机动车

驾驶员培

2025 年县

局机动车

驾驶员培

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

经营企业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非法转让出租许

可证件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驾培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训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训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的检查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

事经营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驾培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未按规定培训或

者培训结业证书发放时弄虚作假的行政处

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驾培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行为的行政

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驾培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6

2025 年县

局机动车

维修企业

不定向抽

查

2025 年县

局机动车

维修企业

不定向抽

查

机动车维

修企业经

营行为的

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维修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6-11 月 执法大队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未按规定备案、从事经营

行为不符合标准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机动

车维修企

业

现场检

查
10% 6-11 月 执法大队

7

2025 年县

域农村公

路、桥隧不

定向抽查

2025 年县

域农村公

路、桥隧不

定向抽查

农村公路、

桥隧不定

向抽查

对在农村公路一定范围内挖砂、采石、取土、

倾倒废弃物、爆破作业及其他危及公路、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的

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域农村

公路、桥隧

现场检

查
10% 3-12 月 农路所

8

2025 年网

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

营企业不

定向抽查

2025 年网

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

营企业不

定向抽查

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

经营企业

的检查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提供服务车辆

或驾驶员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线上提

供服务车辆或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

车辆或驾驶员不一致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途中甩客或

者故意绕道行驶、违规收费或对举报、投诉

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作出不满意评价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行政处罚 企业

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车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经营服

务行为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

网约车经营活动或伪造、变造经营许可证的

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网络

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9

2025 年交

通运输企

业不定向

抽查

2025 年交

通运输企

业不定向

抽查

客运、货运

企业安全

生产的检

查

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行政

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按规定报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行政

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充

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行为的行政

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

通信、报警装置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行

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行

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

通信、报警装置行为的行政处罚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对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充

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行为的行政

检查

一般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客运、

货运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局安全股

10

2025 年巡

游出租汽

车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2025 年巡

游出租汽

车经营企

业不定向

抽查

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

企业经营

行为的检

查

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机场、火车站、汽

车客运站、港口、公共交通枢纽等客流集散

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或转让、倒卖、伪造

巡游出租汽车相关票据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搭载

其他乘客或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

违规收费或不按照规定出具相应车费票据

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5%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擅自暂停、终止全部

或者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或出租或者擅

自转让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等行为的

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

况的行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起

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经营活动

或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

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巡游出租汽车车

辆、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经营服务行为的行

政检查

重点检

查事项
不定向

县籍巡游

出租汽车

企业

现场检

查
10% 3-10 月 执法大队




